
路；

世纪 年代以来汉语语法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这不仅表现在许多语法问题得到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开拓了新的

研究领域，而且表现在学者们更加重视对语法理论和方法的思

考。在语法理论和方法的探索中，胡附（胡裕树）和文炼（张斌）于

年代初率先提出了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语法理论的新思

年胡裕树和范晓发表了《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一

泰、施关淦等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和评论

文，标志着三个平面理论的正式形成，此后，张斌、王维贤、范开

年

年代中期以后汉语语法研究的热

范晓和胡裕树发表了《有关语法研究三个平面的几个问题》一文，

进一步阐述了三个平面理论的基本内涵，标志着三个平面理论的

成熟和完善。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理论强调在一个具体的句子

中总是存在句法结构、语义结构、语用结构这三个平面，这三种结

构共同构成了句子的结构，有三种结构就有三种结构成分，句法

成分、语义成分、语用成分共同组成句子成分，三个平面各有其语

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共同构成了句子的形式和意义，对具体句子

来说，三个平面是联系在一起，不可缺少的。而在进行语法研究

时，既要将三者区别开来，又要时时考虑三者之间的联系。三个

平面理论提出后，很快成为

点之一，该理论开拓了语法研究者的视野，更新了语法研究者的

思路，扩大了语法研究的领域，深化了语法研究的层次，形成了对

汉语语法研究的多侧面、多角度、全面研究的态势。

不过，从被研究者所重视的程度和所取得的成果多少来看，



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是有差别的。句法平面及其句法结构、句

法成分的研究向来较受重视，相对来说，语义平面和语用平面的

研究较为薄弱。而语义平面及其语义结构、语义成分研究的滞

后，不仅使得汉语语法研究落后于世界语言学的潮流，也使得汉

语语法的本体研究、汉语自然语言理解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受到一定的影响。随着三个平面理论的发展，完善和细化也是

进一步建设该理论的重要课题。因而，加强汉语句子语义平面

及其语义结构和语义成分的研究正是完善和细化三个平面理论

的必经之路。

当代语言学各流派都十分重视语义在语法中的地位，并把

语义研究从词义扩展到对句子和篇章语义的研究，对句子语义

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格语法、切夫语法、配价语法、

系统功能语法、荷兰功能语法、管约论和原参语法、词汇功能语

法和词汇映射理论等当代语法理论都把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的

对应关系问题作为语法研究的中心，语义格、论元、题元、论旨角

色、主目、补足语、参与者等相当于“语义成分”

）的术语为众多语法流派所重视。句子语义结构及其组成

成分以及它们同句法结构及其组成成分的对应关系是当代语法

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但这一中心问题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并没

有受到足够重视。就汉语语法研究传统来看，施事、受事等汉语

传统语法较为重视的课题以及汉语语义格的研究中还存在许多

问题，有关研究也未能系统和具体。

在句子的语义平面研究中，学者们向来重视对句法语义结

构核心的动词的研究，动词是句子句法语义结构的核心，动词和

与其相关的其他语义成分共同组成了句子语义结构，也正是具

有不同句法语义属性的动词小类决定了受其支配、与其同现的

其他语义成分的性质和数量。因而，对动词及其小类的句法语



语义成分的语义特征、

义特点的考察不仅是考察其他语义成分的关键，也有利于全面

考察句子的语义结构和语义成分；同时，对动词和相关语义成分

的搭配关系的研究也是汉语教学尤其是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重

要课题之一；而且，搞清句子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及其组成成分

的对应规律、搞清动词和相关语义成分的搭配关系，也是汉语信

息处理、机器翻译研究对汉语语法学所提出的重要课题，计算语

言学家正期待着有关汉语语义结构和语义成分的研究为他们提

供更合理的理论和模式。

可见，句子的语义平面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中，有着十分重

要的地位。句子的语义平面涉及许多跟句子的句法相联系的语

义问题，如语义指向、语义特征、歧义、语义的选择限制、名词的

“格”、动词的“价／向”、领属关系、修饰限制补充关系等等，但其

中最重要的是句子的语义结构及其组成成分。本书将主要考察

现代汉语句子的语义结构类型以及语义结构跟句法结构的对应

关系，着重描写语义结构的组成成分

形式特征、语用特征。

本书立足于三个平面的语法理论，虽然重点研究其中的语

义平面的语义结构及其组成成分，但对句子的观察总是力求既

把句法、语义、语用三者相区别，又把三者作为一个互有联系、互

相制约的整体，贯彻形式和意义相结合、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结

构和功能相结合的原则；对各语义成分从语义性质、形式特征、

在动态句中的位置和变化三个方面进行多侧面的考察和描写。

研究中尽量做到吸收传统语法、描写语法以及当代西方语法流

派中的有用理论和方法，并使之融会于三个平面的理论和方法

之中，尤其对格语法、切夫语法、配价语法、管约论和原参语法、

词汇功能语法和词汇映射理论、系统功能语法等吸收较多，同时

还力求吸收汉语语法学中相关研究的已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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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词”。“凡名代之字，后乎外动而

语义结构、施事、受事、与事、工具、处所等名称及其不同的

称谓（如述谓结构、格、题元、论元、参与者、配价角色、主目等），

在许多语法理论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是语义平面研究的

主要课题。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语法学家对它们的重视表明：

决的，

它们具有某种普遍语法的性质，是语法描写和解释所必需解

）对它们的研究和应用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就汉语语

法研究来看，对它们的研究虽然肇始于汉语语法学的诞生，但百

年来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并未取得一致的看法，无论在理论上和

应用实践上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以起词、止

汉语语法学是在模仿印欧语传统语法的基础上诞生

的。传统印欧语有丰富的形态变化，确定词类有形态标志，确定

主语、宾语等有“格”的标志。但汉语语法缺少这些形式标志，

模仿者不得不转而乞求意义，意义成了早期的语法学家划分词

类和识别句法成分的标准。马建忠（

“凡以言所为语之事物者，曰起词”。“凡

词、转词、语词等来分析句子的组成成分，而如何确定起、止、转、

语，主要着眼于语义分析，他认为：“句也，读也，皆所以语或动

或静之情也。

以言起词所有之动静者，



）区分叙事句、表态

为其行所及者， 止词” 。同时，《马氏文通》又认为：

“凡受其行之所施者，曰止词，言其行之所自发者，曰起词。

⋯⋯夫‘施于’者，即行之所施也，止词也，‘施’者，起词也。”

）这是用“施”者和“所施”者来解释起词和止词，开后来

以施事和受事来确定主宾语之先河。《文通》还认为动词本身

有施受之分，提出“受动字”概念，“外动字之行，有施有受。受

者居宾次，常也。如受者居主次，则为受动字，明其以受者为主

也”

。金兆梓（

“动字之行，可以‘施’、‘受’二字明之者，有由矣”

）则明确提出“施动”、“受动”概念，对

公羊传 庄二十八》“伐者为客，伐者为主”一句，他认为“第一

‘伐’字当然是施动，第二‘伐’字是受动，可是字形上毫无区别”

。早期有关施、受的概念是模糊的，一方面以施、受

来帮助确定句子成分，另一方面又认为施、受是动词本身性质所

固有的，没能认识到施动、受动关系是动词与其相关成分之间的

语义关系，同时，施、受所指较为宽泛，如静字（形容词）的主体

成分也是起词、“同动词”前后成分也是起词、止词。

世纪 年代汉语语法研究进入革新探索时期，有关

语义成分的研究也有所发展。吕叔湘（

句、判断句、有无句，认为叙事句“要把一件事情说清楚，必须说明

这个动作起于何方，止于何方”，“在句法上把动作的起点称为‘起

；复杂的句子中尚有各词 ，“把动作的止点称为‘止词

种补词，如受事补词、关切补词、交与补词、凭借补词、方所补词、

时间补词、原因补词等等；吕先生还对叙事句的结构和构成、各类

补词的地位和关系给予了精到的说明：“拿叙事句来说，既是叙述

一件事情，句子的重心就在那个动词上，此外凡动作之所由起，所

于止，以及所关涉的各方面，都是补充这个动词把句子的意义说

明白，都可称为‘补词’。所以起词也可以称为‘起事补词’，止词



各类补词跟动词的关系不一样，有亲疏

这段话表明：

也可以称为‘止事补词’，受词也可以称为‘受事补词’。可是所有

的补词和动词的关系并非同样密切，起词和动词的关系最为密

切，止词次之，其他补词又次之，如时间补词及方所补词和动词的

关系就疏远得很，有他不嫌多，无他不嫌少。

各类补词动词是叙事句的中心，其他成分都是补充动词的；

是跟动词相关的成分；

）补词是语义成分，不之别，这已有必有成分和可有成分的意念；

，各类补词和动词的关

同于主语和谓语，“主语不一定就是起词”，还有“拿止词做主语

的”、“拿关系词后的补词做主语的”

的，叙事句之

系跟主语和谓语的关系不尽对应，也就不属于一个层面。吕先生

的这些认识是汉语语法学中第一次较全面地对汉语句子的语义

结构及其构成的描写和解释。不过，此时，吕先生关于各类补词

和主语的分别还不是很明确的，并没有指出各类补词是语义上

的，相反，他认为起词等各类补词是“句法上”

“补词”和其他句子中的主语谓语都是为了分析句法成分的；其

王力（

次，吕先生对表态句等其他类型句子的语义结构构成未作分析。

）以主语和谓语来分析句子，但在能愿式、处置

认为“汉语具有动词功能的

式、使成式、被动式等节中又用了“主事者”、“受事者”等术语

。值得注意的是高名凯

词与主语的关系而言的”

词，实在并没有施动和受动的分别⋯⋯施动和受动，本来是以动

，“汉语具有动词功能的词并没有

受动的形式” 。吕叔湘（

提出主语、宾语问题，该文

）也专门撰文讨论施受关系和

正式使用了施事、受事两个术语，

主语对施事、受事的选择性问题：“原则是以施事词为主语，以受

事词为宾语；但在只有受事词的句子里，要是受事词位置在动词

之前，也算是主语。”

总之，这一时期，出现了以动词为中心全面分析叙事句语义



，，而且“有时候既不是‘施事’，也不是‘受事’，只是谓

结构成分的好势头，同时明确了施动、受动不是动词本身的分

别，而是就动词跟其他成分（如主语）的关系而言的，明确了施

事跟主语、受事跟宾语之间存有复杂关系。但研究语义成分的

出发点依然是为了帮助辨别主语或宾语等句法成分，看施动和

受动关系也往往着眼于动词跟主语的关系，同时，对非叙事句的

语义结构基本没涉及，施事和受事的所指范围过宽。

五六十年代有关语义成分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主宾语

问题讨论上。坚持传统语法的学者依然主张以施事、受事定主

语、宾语，接受描写语言学的学者主要以位置定主语、宾语，这难

免涉及对某些语义成分如施事、受事的认识，人们已经有意识地

对施事、受事的内涵进行刻画，丁声树等（ 、吕冀平（

《现

等都对施事、受事进行过解释。《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明确认识

到宾语可以由多种语义成分来充当，认为“宾语是对动词说的。

有各种不同的动词，因此动词跟宾语也有各种不同的关系”，如

动词行为的受事、处所、存在的事物、主语的类别、由动词行为产

生的结果、动词行为引起的结果、动词行为的施事，而且“同一

个动词也常常带各种关系不同的宾语”，“同一个动宾结构，动

词跟宾语也有时候可以表示两种不同的关系”

代汉语语法讲话》不仅认为“主语有时候是‘施事’，有时候是

‘受事

。不过，这一时期讨论语义成分目的还是语陈述的对象”

为了讨论主语、宾语的语义类型，对施事、受事等的讨论依然是

句法成分研究的附庸。

年代有关语义平面的相关问题的研究进入了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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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提倡语表、语里、语值小三角）。

两种不同平面的结构

构的相对独立性。

也提出语法、语义、

胡裕树、张斌、范晓等提倡的三个平面语法理论明确区分句

法平面、语义平面、语用平面（朱德熙

表达三个方面；邢福义

语法分析既然要分析三个平面，这样语义平面就有了相对的

。可见语义关系不

阶段。新阶段的到来基于以下原因：一是由于语法学家对汉语

语法自觉研究的深入，二是由于国外相关理论的引进，三是由于

语法研究成果应用于汉语信息处理迫切需要的促进。

吕叔湘（

。这表明动名之间的语义关系具有多样

）认为“从语义方面看，名词和动词之

间，也就是事物和动作之间，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关系，决不限于

施事和受事”

性，“一个名词可以在入句之前做动词的宾语，入句之后成为句

子的主语，可是它和动词之间原有的语义关系并不因此而消失。

不但是宾语可以分别为施事、受事、当事、工具等等，主语也可以

分别为施事、受事、当事、工具等等”

）更是明确认为“语法结构是语法

因句法结构的变化而变化，有相对的独立性，语义关系不同于句

法关系。稍后，吕叔湘（

提出区分显性语法关系和隐性语法关

结构，语义结构是语义结构，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

为一谈。朱德熙

）则明确认为句子成分之间总是同时存

系，前者指主谓、述宾、偏正等结构关系，后者指动作和受事等语

义关系。陆俭明（

）则

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关系：语法结构关系和语义结构关系，“相

同的语法结构关系可以表示不同的语义结构关系，不同的语法

结构关系可以表示相同的语义结构关系”。范继淹（

使用了“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两个术语，把句法结构和语义

结构对应起来。可见，新时期伊始人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区分

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认识到语义结



）认为：“从计算机对自

立性，而语义结构中的语义成分像施事、受事工具等的研究也

就应该有相对的独立性，不应只是句法成分研究的附庸。

进入

；石安石，

年代，生成语法以及格语法。切夫语法、系统

功能语法、配价语法、词汇功能语法和词汇映射理论等等国外语

法理论、语义学理论的引进也推动了有关汉语语义平面问题的

研究。这些语法理论关于深层结构、语义结构、述谓结构、及物

性关系等的分析和说明，使得汉语语法学家充分认识到句子语

义结构的存在，认识到对句子语义结构分析的必要性，从而开始

对句子语义结构的研究（如范开泰， ；贾彦德，

，等）；尤其格语法的引进直接影响和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

现代科学技术对语法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动名

语义关系的详尽描写不仅是语法本体研究而且也是汉语应用于

自然语言处理的迫切要求，黄昌宁（

认为：“在自然

然语言的理解或翻译来看，述语动词和形容词是句子句法结构

和语义解释的中心。因此，如果在一部电子词典中能对句子中

的述语动词与其周围的名词性成分所发生的语义组合关系（即

格关系）作出具体详尽的描写，就可以大大提高自然语言理解

系统或机器翻译系统的性能。”刘开瑛等（

语言的发展中，格语法的理论一直是很重要的。计算语言学常

常运用格语法，许多重要系统都是基于这一理论发展起来的。”

然而，汉语语义格及相关问题如动词小类及其句法语义

属性，格的数量和形式、意义，必有格和可有格，句子的句法、语

义、语用结构类型，汉语语义结构如何向句法结构映射等等问题

都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论，“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延误了语

义组合关系理论在大规模自然语言系统中的应用”（黄昌宁，

正是上述三种原因促进了新时期语法学界（包括计算语言

。



关于施受关系动”句式的分析，王希杰（

）关于施事宾、张伯江（ 、范晓（中华和缪小文（

）关于施事定语的观察，徐枢（ 对语的研究，萧国政（

“名 名（施）受）

）关于施受名词跟动词和词序及主宾语关系的讨论，温颖（

、陈建民及物不及物关系的分析以及李临定（

对等有关语义成分和句型句式关系的讨论，陈平（

语义成分和三种句子成分的配位原则的讨论，史有为（

马洪海（ 、金廷恩（ ）对施事、受事的专题研究，其他如

结果、时间、工具、目的、材料、与事等也都或多或少有过讨论。

许多语法论著，也能以对语义成分的分析来加强研究深度，把有

关语义结构、语义成分的分析融入句法分析中去，语义结构分析

成了语法分析和语法现象解释的必要手段之一。这说明人们已

经充分认识到只有把语义结构搞清楚了，才能进一步搞清楚句

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的结构关系，才能对语法结构有整体的

理解。

）等、汤廷池（

汉语格系统的建立很早就引起语法学家和计算语言

、邓守信（学家的重视。李英哲（

、范继淹

较早借鉴格语法理论来讨论和分析汉语的格系统；国内的计算

机学界也比较早地涉及格语法，如李家治（

凤（ 、范晓（ 、曹秀玲（ ）对受事主语句的研究，徐

称现象以及某些语义成分作专题研究。如龚千炎（ 、詹人

新时期，许多学者注意对语义成分和句法成分的不对

学界）对有关汉语语义平面的语义结构和语义成分的全面

研究。



《现代汉语动词大词《动词大词典》，林杏光等（

典》则全面描写了动词与其周边的相关成分的语义关系 格

关系。林杏光等（ 把 多个动词分成六大类、把语义

格分成三个层次：两大类、 个格，分别描写了每个动词要素、

跟语义格的搭配情况，并总结出必需格和动词构成的

中类、

大类、

小类格框架以及扩展式情况。动词跟语义格搭配词典

的编纂使汉语格关系研究落实到实处，是汉语格关系研究深入

和适合计算语言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格的数量及名称各家不尽一致，甚至同

然而，综合起来看，这一时期关于汉语格关系的研究

也还存在不少问题：

格的语

一作者的不同论著中也不尽一样，如鲁川、林杏光前后文中就有

等不同数量的格系统，名称的分歧也较大；

“说明书”中对每类宾语的意义和形式给予了说明。鲁川等

个语义类，并在趋式等语法特点，该词典把名词宾语分为

个动词（ 个义项）的一般功能、宾语类型、动结式、动

）描写了可贵的是动词句法语义词典的编纂。孟琮等（

这一时期有关汉语语义平面及语义成分研究中最为

）等也专文讨论了现代汉语的格及格关系问题。

、黄锦章（ 、何三木和王玲玲、贾彦德（

、石安石语义格与不同的动词相联系。此外，方文惠（

语义成分的重要标志， 不同的语义格系统是个层级系统，

介词是格或两种，句子的表层化就是语块线形化和有序化，

块，语块与语块之间有槽关系（偏正关系）和格关系（体谓关系）

用语块代替短语，语块有两类：谓词语块和体词语义成分，

接受了三个平面理论，认为语义格就是句子语义结构中的语

对汉语的格系统给予了较充分的研究，他们的研究：

董振东（ ）等。鲁川和林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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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形式的刻画不太完善，不少学者没注意到格的辨识问题；

对语义格和动词的依存关系关注不够，相关的动词分类都略

质、形式特征观察不够

嫌粗疏，缺乏对语义格的全面控制能力，对动词小类固有语义性

）没能充分关注语义格之间的关系，必

只

有格或基本格跟可有格或一般格的区分缺乏理据，对某些特殊

动词如致使动词、单向动词、互向动词等的语义格的研究不够深

入，有的甚至没有研究，如少数客体动元必须前置的动词；

汉语语法学中现有格系统研究的目标定位不

考虑动名之间的支配性语义关系，对体词与体词、谓词与谓词之

间的语义关系以及体谓之间的非支配性语义关系很少涉及，对

非谓词性谓语的主谓关系以及谓词指称化等问题也未在格系统

中作充分说明；

是否有史有

够明确，或者说作为语义平面的语义格以及由各个格组成的语

义结构跟句法平面的句法成分、句法结构之间的关系缺乏应有

研究，格框架跟句法结构对应的接口没有找好；

为（ 所讨论的一个格有几个格素或合成格、混沌格、模糊

格等问题。

范晓、胡裕树（

语义成

）认为：“一个具体的句子，它总是

句法、语义、语用的结合体。”句子有三个平面就有三种结构、三

种成分，所以句法结构里有句法成分，语义结构里有语义成分，

语用结构里有语用成分，这三种成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作为

三个平面之一的语义平面的研究重点应是句子的语义结构，而

句子的语义结构同句法结构一样总是由一定的成分

分组成的。分析句子结构只有在分析清楚句法结构、语义结构、

语用结构和句法成分、语义成分、语用成分及其对应关系之后，



［语义特征

语义成分

［语义特征

语义成分。本书

才算完成任务。从三个平面理论来看，传统语法之所谓施事和

受事、格语法之所谓语义格、系统功能语法之所谓参与者以及其

他语法流派中之所谓论元、变元、题元、论旨角色、主目、配价角

色等等，无不是句子语义结构的组成成分

）这一术语来总称过去有关用“语义成分”

研究中的种种名称术语。

我们把句子语义平面中语义结构的组成成分称为语

义结构成分，简称语义成分（本书之“语义成分”不同于语义学

中的 ［义素］

［语义标记］、

［语义成分 等），以对应于

句法结构成分（简称“句法句法平面中句法结构组成成分

语用结构成分（简成分”）和语用平面中语用结构组成成分

句模，才可能在此基础上研究句子语义结构如

称“语用成分”）。语义成分既包括受谓词支配的或相关的体词

性成分，同时，谓词本身也是语义成分，语义成分的研究既包括

对体谓之间、谓谓之间、体体之间有述谓关系的语义结构构成成

分的研究，也包括对有修饰关系的语义结构构成成分的研究。

总之，语义成分包括句子语义结构中全部构成成分，这比只研究

格关系、论元结构关系更能全面地观察句子的语义结构，而清楚

地观察句子的语义结构正是全面了解句子结构的必要前提。只

有搞清楚汉语句子语义结构构成成分才可能建立汉语句子的语

义结构模式

何向句法结构转换以生成表层句子，这不仅是建立汉语句子类

型系统的前提，而且也是汉语信息处理中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

只有这样才可能在此基础上编写出适合汉语教学和汉语信息处

理用的动词句法语义详解词典。

、



配价语法（从属关

。吴

）则论证“动词中心”是普世（普遍）语法现象。切夫

这两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动词居中

）语法认为：“人类的概念系统由两大部分组

成，动词部分和名词部分

心地位，名词处外围地位。因为任何语言中⋯⋯所有句子从语

义上说均有动词存在。而且，正是动词的性质决定了句子的其

余部分，譬如：句子中有几个名词，这些名词与动词的关系，以及

这些名词的语义规定性等。”（陆锦林，

系语法）更是认为：“由于句子的结构表现为各个联系结之间一

。胡裕树、范晓（ ）也认为

）很早就认

语义问题在当代语法学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

且跟传统语义学相比，现代语义学已经从词义研究扩展到研究

句子和篇章的意义。在对句法、语义关系这个语法研究中心问

题的研究上，当代许多语法学家和语法理论流派，都十分强调动

词是句子的中心，倡导“动词中心说”。吕叔湘

年代更识到动词是叙事句的中心，其他成分围绕动词构句，

是明确认为“动词是句子的中心、核心、重心，别的成分都跟它

挂钩，被它吸引”（吕叔湘，

动词研究是汉语语法中的第一号重要课题和最复杂的问题，

“动词在句法结构中活动能力最强，大部分词类都要跟它发生

一定的结合关系；动词是一般句子里最重要的部分”

为章（



）心理语言学家

）认为：“可

）生成语法的

层层递进的从属关系，它的顶端就成为一个支配所有成分的

‘结中结’或‘中心结’。中心结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动词，这

就是说动词是句子的中心。”（胡明扬，

也同样认为：“述语动词或形“原则与参数语法”

容词是句子的核心成分，句子的基本结构可以视为由述语动词

或形容词的句法投射而成的。”（汤廷池等，

恩格尔坎普（约翰内斯

把句义理解为是对动词词义的详述及修正⋯⋯动词都具有构造

句子的功能⋯⋯有哪些以及多少补充限定词出现在动词的前后

并构成句子图式，这基本上都取决于动词的性质和意义。动词

补。

似乎开放了它周围的空位，这些空位得由其他词类的词来填

实验证明：“句子是在语义信息和关系的基础上以极

其抽象的形式被储存的。语义信息就是特征和特征序列的信

息，语义关系我们认为首先是动词及其中项之间的关系。

可见，述语动词是句子语义结构的中心，动词制约与其相关

的其他语义成分是有认知上的依据的。动词既然是句子句法结

构和语义结构的核心，在句子语义结构分析中，就应该紧紧抓住

动词这个核心、围绕这个核心。动词及其构成的语义结构也正

是语义平面研究的中心。

管辖和约束理论认为规则系统和原则系统是语法的

两大系统，词库是规则系统的主要部分；“原则与参数语法”及

“最简化方案”都认为语法由词库和运算系统构成。“小语法大

词库”的观念在当代语法学中越来越受到重视，词库的研究也

为语法学家所看重。词库是语言中词项的清单、总和。词库中

应标明各个词项的特点，说明各词项的语音、形态、句法、语义等

方面的特征。由于动词（包括形容词）是句子结构的核心，因而

动词的词项标记就是词库研究的中心。从跟语义结构相关的



起事和关系的止方

的句法语义属性

词词项标记来看，动词的句法语义属性应是动词词项标记的主

施事；共事 ”；

要内容。动词的句法语义属性主要包括： 动词所支配的相关

所支配的语义成分的性质，语义成分的数量， ）支配的方式，

施事，动词的动作对这个语义成分不能施加一定的影响，

）所支配的语义成分的句法功能。因而，一个或一类动词能支

配几个语义成分、各是什么性质和功能的语义成分，这是动词本

身固有的属性，或者说动词和受其支配的相关语义成分之间有

依存关系，动词决定了受其支配的相关语义成分的数量和性质，

而相关语义成分的数量和性质又凸显或外化了动词的句法语义

属性。如“游泳、休息、办公、奔跑”等是表示动作的动词，它们

只能支配一个语义成分，而且这个语义成分只能是动作的发出

者

施事

这个语义成分的所指的变化属于施事自变，这些动词（记为

的句法语义属性可记为“ ”；“病、安定、失败、死、

系事，动词是描写系事

漂亮”等是表示性状的动词，它们也只能支配一个语义成分，但

这个语义成分是性状所系属的对象

的句法语义属性可记为的性质和状态的，这些动词（记为

系事

施事和动作的承受者

”；“杀、霸占、采集、吃”等是表示动作的动词，它们

支配动作的发出者 受事两个语义

施事；受事

成分，施事的动作能对受事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动词（记为

”；“约会、吵架、拥）的句法语义属性可记为“

义成分

抱”等也是表示动作的动词，但动作的发出者必须跟另一个语

共事协同才能完成这一动作，就是说这类动词支配

）的句法语义属性可记为“

施事和共事两个语义成分，动作对这两个语义成分没有影响，这

类动词（记为

再如“是、姓、等于、有”等动词不表示动作，只表示两个事物之

间的某种关系，动词支配关系的起方

止事两个语义成分，这类动词（记为



，或词性特征，如名

可记为“ ”。起事；止事

从以上 各类动词作为词项的句法语义

属性描写来看，动词本身蕴涵了或者说规定了跟其相关、受其支

配、与其搭配同现的语义成分，或者说一定的语义成分跟动词之

间在语义关系上有同现关系、依存关系、互相制约关系，一定类

的动词支配一定数量和性质的语义成分，一定数量和性质的语

义成分依存于一定类的动词。无论动核（关于“动核”见下文）

还是受其支配的相关语义成分，作为语义结构中的组成成分，它

们之间的语义关系正是存在于这种关系之中，孤立地考察某个

指称或词语是什么语义成分是不可能的，词语的表述功能，如指

称、陈述、修饰、辅助、呼应等（郭锐，

动元成分（关于“动元”

词、动词、形容词等，只为某个词语充当某种语义成分提供了可

能性，它们之间的对应是不严整的，动词、形容词一般充当动核

成分，但有时也能充当被支配成分

见下文），动元一般由名词性词语充当，但谓词性词语包括小句

有时也可以充当动元，有指称、陈述、修饰功能的词语除了能充

当动核、动元外还能充当名核结构（关于“名核结构”参范晓，

的名核和名元。因而，语义成分实质上是就动核和其相

关成分的语义关系而言并受动核制约的。正因为动词词项有这

种句法语义属性，抓住动词作为核心就可以考察跟其相关的各

个语义成分和句子语义结构了。

”节中的

动词跟受其支配的语义成分可以构成一个最小的语义

跟受其支配的施事组成一个最小的语义结构，如“

能跟受结构，如“小王游泳／小王休息／小王办公／

王安定／

王奔跑”

其支配的系事组成一个最小的语义结构，如“小王病

小王失败／小王死／ 王漂亮

成最小的语义结构，如“小王杀那个坏蛋／

能跟受其支配的施事、受事组

王霸占别人的财物／


